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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零二一年十月二十一日  教宣小組第 03 /2 1 號文件  

討論文件  

可持續發展委員會  

教育及宣傳工作小組  

可持續發展基金  

第十四輪申請  

目的  

 繼教育及宣傳工作小組 (「教宣小組」 )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十二

日舉行會議後 (見附件  I  所載的教宣小組第  01 / 19  號文件 )  1，本文件

就可持續發展基金 (「基金」 )推出第十四輪申請的多項事宜，徵詢成

員的意見。  

建議  

2 .  請成員：  

( a )  察悉基金的背景與現況 (第  3  及  4  段 )；  

( b )  就 基 金 第 十 四 輪 申 請 的 擬 議 優 先 範 疇 提 供 意 見

(第  5  及  6  段 )；以及  

( c )  就基金第十四輪申請的最新推行安排、詳細處理程序和評審

準則提供意見 (第  7  至  10  段 )。  

背景  

3 .  基金於二零零三年成立，為數一億元，旨在資助能加深市民對可

持續發展的認識，以及鼓勵市民在香港實踐可持續發展的計劃。基金

的資助申請須經教宣小組評審  (若申請款額達  50  萬元或以上，亦須

經可持續發展委員會 (「委員會」 )  評審 )。教宣小組或委員會會就應

否批准申請向政府作出建議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  成 員 在 該 次 會 議 上 同 意 多 項 事 宜 ， 當 中 包 括 對 申 請 指 引 的 修 訂 。 該 申 請 指 引

其 後再作 微調， 以 納 入 律政司 的意見 和 須 定 期更新 的 資料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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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.  非政府機構、社區組織、學術與研究機構和學校等團體，以及在

本港居住且年滿十八歲或以上的人士，均合資格申請資助  2。迄今，

已獲基金資助的項目合共  7 4  項，資助總額約為  7 ,60 0  萬元。獲資助

項目多屬教育性質，旨在增加市民對可持續發展課題的認知，例如減

少固體廢物、節約能源、可持續使用生物資源等。各輪申請中獲資助

項目的數目和資助額詳載於附件  I。該  7 4  項獲資助項目中，有  67  項

已經完成，有兩項則已撤回。  

擬議優先範疇  

5 .  成員在前述會議上已同意，申請項目若有助推展委員會在「長遠

減碳策略」公眾參與中提出的建議，可獲特別考慮。我們提議，積極

向大眾宣揚低碳生活模式以促使行為改變的項目應獲優先考慮。我們

支持以住戶、中小型企業和社區青年為對象的宣傳及教育計劃，尤其

關於在節約能源、減廢和回收方面作出行為上的改變，引導大眾實踐

低 碳 生活 。這 項建 議 宜於 由相 關組 織 推 行 符合 基金 的 教育 及 推 廣目

標  3、涉及較廣泛的公眾參與、具長遠影響、和有利於整個社會的項

目；又能反映委員會工作的重點。因應委員會就上述公眾參與發表的

報告，政府於二零二零年《施政報告》中宣布香港特別行政區將致力

爭取於二零五零年前實現碳中和。為達此目標，政府剛於二零二一年

十月發表《香港氣候行動藍圖 2 05 0》，定下更進取的減碳排放策略和

措施，重申政府、商界、學校和非政府機構必須攜手合作，宣揚和鼓

勵大眾建立和實踐低碳生活方式。  

6 .  除了上述優先範疇外，亦歡迎其他符合基金整體目標的申請。  

最新推行安排與詳細處理程序  

7 .  為配合《香港氣候行動藍圖 2 05 0》的公布，我們計劃於二零二

一年十月底推出基金的第十四輪申請。為求加快整個程序，申請期會

由三個月縮短至兩個月。屆時會發出新聞公報和舉辦簡介會  4，向有

意申請者講解基金的詳情，以及準備申請書時所須注意事項。基金以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  基 金 的 受 資 助 者 包 羅 萬 有 ， 既 有 非 政 府 機 構 、 社 區 組 織 、 關 注 團 體 、 大 學 與

研 究機構 、公共 機構、 商會等 組 織 ， 亦 有 個 別人士 。  

3  一 般 而 言 ， 向 基 金 提 交 的 申 請 須 能 達 到 基 金 的 目 標 ， 在 可 持 續 發 展 上 兼 顧 經

濟 、 社 會 及 環 境 三 方 面 ， 並 須 有 利 於 整 個 社 會 和 屬 非 牟 利 性 質 。 具 體 而 言 ，

基 金現有 的 申請 指引 訂 明，項 目預算 中 的 資 本項目 所涉款 項 一般 不獲發 還。  

4  因 應疫情 ，必要 時將以 網上形 式舉行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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往獲批項目的資助額介乎  11  萬元至  1 9 9  萬元左右，但我們亦歡迎大

型項目的申請，以涉及較廣泛的公眾參與。  

8 .  由於預期日後會有更多和較大型的申請項目，以及為求縮短處理

時間，在有需要時可把申請分兩批處理，即首先處理大型項目的申請

(申請款額達  1 50  萬元或以上者 )，然後才處理其他申請。我們建議簡

化前述會議通過的詳細處理程序，採用兩級審核機制 (有關修訂載於

附件  I I )，不設審核小組而讓教宣小組直接評審所有申請，而委員會

則評審款額達  5 0  萬元或以上的申請。這個簡便做法亦與在前述會議

通過的申請指引一致。秘書處由於需時查核收到的申請書，因此會把

申請書分批徵詢成員意見；我們的目標是在申請期結束後的六個月內

完成整項工作。  

評審準則  

9 .  為方便審核工作，我們建議為新一輪申請設立兩套評審準則 (一

套適用於一般項目，另一套適用於推廣低碳生活模式的項目，準則詳

情載於附件  I I I )，涵蓋以下範疇：  

( a )  計劃  

( b )  項目管理能力  

( c )  財政管理能力  

1 0 .  我們認為上述準則已涵蓋評審申請所須考慮的全部因素，而準則

的評分比重亦已合理反映各項因素之間的恰當平衡。  

徵詢意見  

11 .  請成員就上文第  5  至  1 0  段所述建議提供意見。  

 

 

委員會秘書處  

二零二一年十月



 

 

附件 I I  

可持續發展基金 (「基金」 )申請書處理程序流程圖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基 金 秘 書 處 將 收 到 的 所 有 申 請 書 交 予 教 宣 小 組 成 員

以 便 成 員 申 報 利 益  

基金秘書處初步查核申

請書  

申 請 者 是 否 已 提 交  

所 需 文 件 和 資 料？  

基 金 秘 書 處  

通 知 申 請 者 補 交  

尚 欠 文 件 和 資 料  

否  

是  

基 金 秘 書 處 分 析 各 申 請 書 的 建 議 詳 情 並 進 行 評 估  

 

基 金 秘 書 處 向 教 宣 小 組 提 交 所 有 申 請 書 的 評 估 和  

所 作 建 議  

 

教 宣 小 組 評 審 所 有 申 請 書 (有 需 要 時 面 見 申 請 者 並 由

申 請 者 親 身 闡 釋 )  

 

處 理 基 金 所 有 申 請 書  

預 計 所 需 時 間  

~ 3 星 期  

~ 1 2 星 期  

~ 3 星 期  

~ 8 星 期  

合 共 ： ~ 2 6 星 期  

基 金 秘 書 處 申 請 批 准 撥

款 並 把 結 果 通 知 申 請 者  

公 布 獲 資 助 項 目  

 

否  
是  

 

由 委 員 會 決 定  
申請的資助額達  

50 萬元或以上？  
由 教 宣 小 組 決 定  



 

 

附件 I I I  

可持續發展基金 (「基金」 )申請  

評審準則   

(一般項目 )  

 

(a )  計劃  (65%)   
 

( i )  計劃設計：計劃具有重點並完全切合項目的主題和目的。  

 

( i i )  創意：計劃富創意並能推動參加者作出行為上的改變以實

踐綠色生活。  

 

( i i i )  持續性：計劃能帶來長遠及正面的影響，並能獨立持續運

作。  

 

( iv)  可量度的成果：項目有非常清晰的指標用以量度成果及成

效，並能盡量提高社區參與項目的比率  。   

 

 

(b)  項目管理能力  (30%)   
 

( i )  過往記錄：申請者如過往有推行社區項目的經驗，其過往

的表現會獲考慮。  

  

( i i )  處理申請程序的能力：申請者具備良好處事能力，能辦好

申請程序。  

  

( i i i )  項目規劃：建議的項目推行時間表計劃周詳和切實可行。   

 

(c)  財政管理能力  (5%)  
 

建議的預算審慎、實際及具成本效益，且開支項目有充分的理據

支持。  

 

 

 

 

 



 

  

 

 

可持續發展基金 (「基金」 )申請  

評審準則   

(推廣低碳生活模式的項目 )  

 

(a )  計劃  (50%)   
 

( i )  計劃設計：計劃具有重點並完全切合項目的主題和目的。  

 

( i i )  創意：計劃富創意並能推動參加者作出行為上的改變以實

踐綠色生活。  

 

( i i i )  持續性：計劃能帶來長遠及正面的影響，並能獨立持續運

作。  

 

( iv)  可量度的成果：項目有非常清晰的指標用以量度成果及成

效，並能盡量提高社區參與項目的比率  。   

 

 

(b)  項目管理能力  (45%)   
 

( i )  能力與經驗：申請者具備推行大型社區參與項目的良好能

力與經驗，能有效引導公眾改變行為以應對氣候變化。申

請者過往推行相關項目的表現亦會獲考慮。  

  

( i i )  商界／社區／專業網絡和知識：申 請者在推廣低碳生活模

式方面的商界、社區及／或專業網絡和知識至關重要。  

 

( i i i )  項目規劃：建議的項目推行時間表計劃周詳和切實可行。   

 

(c)  財政管理能力  (5%)   
 

建議的預算審慎、實際及具成本效益，且開支項目有充分的理據

支持。  
 

 


